
 
 
 
 

班級 姓名 創意標語 

103 周君玲 吸毒不如無毒，無毒不如反毒

106 劉元智 特立「毒」不行 

109 唐嘉玉 毒藥不如不要，毒輸不如讀書

111 鄭婷云 堅持拒絕毒害，人生即會無礙

122 楊維恩 紫錐上手，近鄰朋友 

201 李品瑄 無毒有我，活出自我 

211 林宛柔
神采奕奕一秒鐘，憂心忡忡毒
一生 

214 章元誌 毒己一生，誤人一世 

219 曹家齊 試試小藥丸，人生就玩完 

221 莊子瑩
吸毒一次癮一生，堅決說不保
青春 

 
 
 

                                                  

 

 

 

 

 

       
 

 
違反「毒品危害防治條例」相關罰則一覽表 

分級 第一級毒品 第二級毒品 第三級毒品 第四級毒品 

常見
濫用
藥物 

海洛因、嗎啡、鴉片、古
柯鹼 

安非他命、搖頭丸、大麻
、搖腳丸、一粒沙、美沙
冬 

FM2、小白板、丁基原啡
因、K他命、一粒眠 

蝴蝶片、安定、煩寧、可
待因 

違  法  行  為  之  罰  則 

製造 
運輸 
販賣 

死刑或無期徒刑 
(二千萬元以下) 

無期徒刑或七年以上 
(一千萬元以下) 

五年以上 
(七百萬元以下) 

三年以上十年以下 
(三百萬元以下) 

施用 六月以上五年以下 三年以下 
新台幣一萬元以上五萬
元以下罰鍰，並接受四小
時以上八小時以下講習 

新台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
以下罰鍰，並接受四小時
以上八小時以下講習 

持有 

三年以下拘役或 
(五萬元以下) 
大量持有加重罪刑： 
持有 10 公克以上者，處
一年以上七年以下有期
徒刑得併科一百萬元以
下罰金 

二年以下拘役或 
(三萬元以下) 
大量持有加重罪刑： 
持有 20 公克以上者，處六
月以上五年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七十萬元以下罰金

新台幣一萬元以上五萬
元以下罰鍰，並接受四小
時以上八小時以下講習 
大量持有加重罪刑： 
持有 20 公克以上者，處
三年以下有期徒刑得併
科三十萬元以下罰金 

新台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
以下罰鍰，並接受四小時
以上八小時以下講習 
大量持有加重罪刑： 
持有 20 公克以上者，處一
年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十
萬元以下罰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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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教活動 

101.10.26 高一（116-122） 

「毒禍」反毒影片收視 

101.10.26 士林地檢署「藥

物濫用防治」講座 

101.10.26 高一（109-115） 

「毒禍」反毒影片收視 

101.10.13 舞研社參加獅

子盃「反毒熱舞競賽」榮

獲優勝 

101.10.26 高一（101-108） 

「毒禍」反毒影片收視 

榮譽榜 「一句話秀反毒」 

創意標語競賽 

            【拒絕毒品的方法】 

方法一：勇敢說不，語氣堅定、面帶微笑。 

方法二：告訴提供者吸毒對健康的重大危害。 

方法三：告訴提供者毒癮發作的痛苦。 

方法四：告訴提供者吸毒是違法行為，並有刑責。

方法五：建議做點別的事情。 

方法六：藉故離開現場。 


